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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将继续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
计划，举办首届“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
未来 5 年把同各方共建的联合实验室扩大到
100家，支持各国青年科学家来华短期工作。

中方将在本届论坛上提出全球人工智能
治理倡议，愿同各国加强交流和对话，共同促进
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安全发展。

中方将举办“良渚论坛”，
深化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
文明对话。

在已经成立丝绸之路国际
剧院、艺术节、博物馆、美术馆、
图书馆联盟的基础上，成立丝绸
之路旅游城市联盟。

继续实施“丝绸之路”中国
政府奖学金项目。

中方将会同合作伙伴
发布《“一带一路”廉洁
建设成效与展望》，推出
《“一带一路”廉洁建设
高级原则》，建立“一带一路”
企业廉洁合规评价体系，
同 国 际 组 织 合 作 开 展
“一带一路”廉洁研究和
培训。

中方将同共建“一带
一路”各国加强能源、税收、
金融、绿色发展、减灾、反腐败、
智库、媒体、文化等领域的
多边合作平台建设。

继续举办“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成立
高峰论坛秘书处。

推动科技创新

支持民间交往

建设廉洁之路

完善“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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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的景观布置。

本报记者 蒋雨师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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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将加快推进中欧班列高质量
发展，参与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
办好中欧班列国际合作论坛，会同
各方搭建以铁路、公路直达运输为
支撑的亚欧大陆物流新通道。

积极推进“丝路海运”港航贸
一体化发展，加快陆海新通道、
空中丝绸之路建设。

中方将创建“丝路电商”
合作先行区，同更多国家
商签自由贸易协定、投资保护
协定。

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
外资准入限制措施。

主动对照国际高标准
经贸规则，深入推进跨境服务
贸易和投资高水平开放，扩大
数字产品等市场准入，深化
国有企业、数字经济、知识产权、
政府采购等领域改革。

中方将每年举办“全球
数字贸易博览会”。

未来 5 年（2024—2028
年），中国货物贸易、服务贸易
进出口额有望累计超过32万
亿美元、5万亿美元。

中方将统筹推进标志性工程和
“小而美”民生项目。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
银行将各设立 3500 亿元人民币融资
窗口，丝路基金新增资金800亿元人民币，
以市场化、商业化方式支持共建“一带
一路”项目。

本届高峰论坛期间举行的企业家大会
达成了972亿美元的项目合作协议。

中方还将实施1000个小型民生援助项目，
通过鲁班工坊等推进中外职业教育合作，并同
各方加强对共建“一带一路”项目和人员安全
保障。

中方将持续深化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等领域
合作，加大对“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的支持，继续举办
“一带一路”绿色创新大会，建设光伏产业对话交流机制和
绿色低碳专家网络。

落实“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到 2030年为伙伴国开展
10万人次培训。

构建“一带一路”
立体互联互通网络

支持建设
开放型世界经济

开展务实合作

促进绿色发展


